福建江夏学院学术委员会2024年工作总结

2024年校学术委员会根据学校工作部署，在学校重大学术事项、重大学术问题的决策、评价、审议和咨询等方面充分发挥最高的学术权力机构的智库作用；继续在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、学校事业发展中发挥促进作用；并在维护学术道德操守，严格学术规范，营造良好学术氛围中起到良好引导作用。
一、建章立制，完善学术委员会工作机制
一是规范福建江夏学院学术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学术委员会）的议事程序，提高议事和决策效率，制定《学术委员会议事规则》。通过制定《学术委员会议事规则》，细化学术委员会的各项职责，明确议事程序和审议规则，公平公正地行使学术权力。二是及时增补学术委员会委员。因个别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退休，根据学术委员会章程，经学术委员会投票表决，同意增补薛菁教授为学术委员会委员。
二、认真履职，促进学术道德建设
组织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习《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》及报告科研诚信工作状况。邀请科研处周海林研究员对科技部《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》文件做简要解读，并报告近年来我校科研诚信工作开展情况，对我校发现存在的科研诚信问题进行通报，为保护学校教师，维护学校学术声誉，提出构建投稿备案制度的建议。及时对涉及教师学术不端问题的处理进行讨论并提出处理意见。
三、提质增效，推动学校事业发展建设
1.推荐2024年省级教学成果奖申报工作。参会委员对本科教育类12个项目进行排序，确定推荐《“6+1+1”全程双线递进式法学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施》等8项成果推荐参加2024年省级教学成果奖评选。参会委员对思政课程类进行投票，同意推荐《地方特色文化赋能应用型高校“大思政课”的教学探索与实践》参加2023年省级教学成果奖评选。
2.科研水平提升工作。一是审议2024年学术著作资助。经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投票表决，同意资助《权利谦抑论》等四本著作出版。二是审议设立福建江夏学院能源新质生产力研究中心，同意设立福建江夏学院能源新质生产力研究中心。同意设立福建江夏学院东南（福建）数字经济研究院等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人才推荐工作。一是审议推荐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选，同意推荐谢鸿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选。二是推荐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和推荐闽江学者青年学者。经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投票表决，同意林贵文、谢鸿为闽江学者特聘教授人选。同意推荐吕江泉、余沐昕、王荧、曾丽凌为闽江学者青年学者推荐人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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